
正豆百

《報
告

》

9 

。

顏
厥
安

我
們
所
有
人
都
知
道
揮
拳
頭
打
人
是
不
對
的
，
但
是
我
們
也
都
知
道
拳
擊
比
賽
是
合
法
的
。
在
拳

擊
比
賽
裡
參
賽
者
可
以
合
法
地
揮
拳
打
人
，
甚
至
可
以
把
對
方
打
的
頭
破
血
流

。

不
過
拳
擊
手
並
不
是

只
要
在
拳
擊

比
賽
裡
就
可
以
任
意

地
合
法
揮
拳
打
對
手

，
他
還
是
必
需
要
遵
守
拳
擊

比
賽
的
遊
戲
規

則
，
亦
即
他
只
能
在
遊
戲
規
則
允
許
的
範
圍
裡
痛
揍
對
方

。

由
這
個
例
子
裡
我
們
其
實
可
以
看
到
許
多
東
西

。

首
先
，
不
論
是
拳
擊

、

柔
道

、

棒
球
，
還
是
其

他
一
切
的
比
賽
競
技
，
所
有
這
些
遊
戲

(
2
3
0
)都

一
定
有

一
套
遊
戲
規
則
，
而
這
套
遊
戲
規
則
至

少
需
要
滿
足

一
個
起
碼
的
要
求
:
公
平
(

一 ，

三
門
口
。
叭
叭

)
。

用
英
文
來
說
，
就
是
這
必
須
是

一
個
E
2

.

法
治
與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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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志

。

而
公
平
競
賽
除
了
講
求
規
則
公
平
外
，
當
然
還
包
括
裁
判
執
法
的
公
平

。
有
趣
的
是
，
雖
然
從

來
沒
有
人
成
功
地
找
出
一
種
普
遍
適
用
的
「
公
平
」
標
準
，
但
是
我
們
仍
然
不
斷
地
要
求
比
賽
要
規
則

公
平
與
裁
判
公
平
。

承
接
前
面
的
例
子
，
那
麼
我
們
是
不
是
可
以
說

:

只
要
規
則
與
執
法
是
公
平
的
，
拳
擊
手
就
可
以

任
意
地
毆
打
他
的
對
手
呢
?
顯
然
不
是
，
因
為
拳
擊
與
棒
球
或
橋
牌
之
間
有

一
個
重
大
的
差
異
:
拳
擊

比
賽
使
用
了
「
暴
力

守

所
有
的
競
賽
都
要
求
公
平
，
但
並
不
是
所
有
的
比
賽
都
允
許
選
手
彼
此
暴
力

相
向
。

棒
球
的
投
手
可
能
因
為
失
投
，
有
時
甚
至
可
能
是
故
意
的
將
球
砸
到
了
打
擊
手
身
上

。

但
是
即

使
你
有

一
百
個
理
由
相
信
觸
身
球
是
故
意
的
，
打
擊
手
還
是
不
能
夠
拿
起
球
棒
毆
打
投
手

。

但
是
拳
擊

比
賽
不
同
，
所
有
這

一
類
的
武
術
競
技
比
賽
，
就
是
刻
意
允
許
選
手
「
暴
力
相
向
」

。

因
此
在
許
多
競

賽
裡
選
手
會
因
意
外
的
發
生
而
傷
亡
，
但
是
只
有
在
武
術
比
賽
裡
選
手
會
因
對
方
的
故
意
行
為
而
受

害
。

這
標
示
了

一
個
重
大
不
同
.. 
當
故
意
的
暴
力
行
為
是
被
允
許
的
時
候
，
一
定
同
時
要
施
以
相
當
的

限
制
，
以
免
失
控

。

因
此
我
們
也
可
以
問

:

叫
為
什
麼
所
有
的
文
明
化
的
武
術
競
技
都
是

一
對

一
的
比

賽
，
而
沒
有
打
群
架
的
團
隊
拳
擊
賽
?
理
由
可
能
很
簡
單

.. 
因
為
打
群
架
太
容
易
讓
暴
力
失
控
，
即
使

有
打
群
架
的
規
則
，
也
不
容
易
執
行
。

法
治
的
觀
念
演
變
可
以
與
上
述
所
談
的
內
容
相
互
對
照
瞭
解

。

淵
源
於
英
語
世
界
的
「
法
律
主
治

」



(
-
t
-
c立，
-
2芝
，
常
被
簡
稱
為
法
治
)
觀
念
，
其
實
可
以
用
公
平
競
爭
的
遊
戲
規
則
來
加
以
瞭
解

。

這

也
是
我
們
目
前
談
法
治
最
重
要
的
觀
念
淵
源

。

此

一
法
治
理
念
的
代
表
性
原
始
文
件
就
是

「
大
憲
章
」

(
2封
信
口
己
的
-
J
R
E
E
o
-
-
E
E
E
)
。

在
大
憲
章
裡
面
，
我
們
看
到
的
是
國
王
與
諸
侯
們
之
間
的
書
面
協

議
，
彼
此
同
意
如
果
要
將

一
個
人
判
刑
入
獄
，

一
定
要
由
檢
方
(
控
方
)
負
起
舉
證
責
任
，
而
辯
方

(
被
告
)
則
可
以
站
在
與
控
方
平
等
的

地
位
之
上
，
為
自
己
進
行
辯
護

。

審
判
程
序
的
進
行
，
不
但
要

依
照

一
套
對
於
雙
方
皆
平
等
的
審
判
程
序
規
則
，
而
且
法
官
必
須
負
責
維
持
程
序
進
行
的
公
平
性

。

至

於
被
告
是
否
有
罪
，
則
是
由
法
官
以
及
控
方
以
外
的
公
正
第

三
人
所
組
成
的
陪
審
團
來
決
定

。

公
平
的

審
判
程
序
，
就
是
對
於
控
方
與
被
告
皆
公
平
的

一
套
遊
戲
規
則
，
並
由
法
官
維
持
之

。

法
治
的
理
念
就

來
自
於
蘊
含
有

-
5月
廿
一
是
精
神
的
司
法
審
判
程
序。
在
這

一
套
理
念
下
，
法
律
僅
僅
是
公
平
的
程
序
規

範
'
國
王
也
並
不
代
表
高
高
在
上
的
國
家
，
反
而
往
往
僅
擔
任
維
繫
公
平
審
判
的
法
官
角
色
，
他
本
身

也
要
受
到
此

一
程
序
規
範
的
拘
束

。

此

一
司
法
程
序
的
法
治
理
念
，
後
來
的
梁
然
大
備
於
近
代
第

一
個
憲
政
國
家
:
美
國

。

不
同
於
英

國
，
美
國
的
立
國
精
神
在
於
平
等
，
不
但
沒
有
國
王
或
貴
族
，
而
且
國
家
也
不
佔
有
特
殊
的
法
律
地

位
。

在
法
律
主
治
的
理
念
下
，
美
國
的
法
律
制
度
清
楚
地
彰
顯
了
法
律
之
前
人
人
平
等
，
國
家
也
不
例

外
。

因
此
不
但
沒
有
公
法
與
私
法
的
區
分
，
合
眾
國
、
各
州
或
總
統
等
憲
政
機
關
在
司
法
程
序
中
，
就

」品國
持
必u喇
府
關
問
l

入
攝
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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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
一
個
普
通
的
人
民
地
位

一
樣
。

但
是
台
灣
當
前
所
談
的
法
治
觀
念
還
有
另
外
的

一
種
淵
源
，
那
就
是
來
自
於
德
語
世
界
的
「
法
治

國
」
(
月2
E
g
E
E
)
原
則
。

法
治
國
原
則
的
出
現
與
法
律
主
治
觀
念
前
後
相
差
了
將
近
五
百
年

。

法

治
國
的
概
念
乃
誕
生
於
歐
洲
民
族
國
家
已
經
漸
次
建
立
的
大
環
境
裡

。

在
這
個
大
環
境
下
，
最
重
要
的

議
題
當
然
不
會
是
國
王
與
貴
族
之
間
實
力
約
莫
相
當
的
鬥
爭
，
而
是
主
權
國
家
與
主
權
國
家
之
間
的
實

力
對
抗
。

為
了
凝
聚
壯
大
民
族
國
家
的
力
量
，
就
產
生
了
對
外
獨
立
，
對
內
最
高
的

「
主
權
者
」
觀

念
，
其
中
尤
其
又
以
對
內
最
高
最
重
要

。

因
為
唯
有
讓
主
權
者
在
國
內
擁
有
至
高
權
威
，
才
能
夠
集
中

全
國
的
財
政
與
軍
事
力
量
來
打
造
現
代
化
的
國
家
機
器
與
軍
隊
，
以
與
他
國
競
爭
對
抗

。

因
此
不
論
是

行
政
權
、
外
交
權
、
軍
事
權
、
立
法
權
、
司
法
權
，

一
切
的
公
權
力
，
都
是
來
自
於
「
主
權
者
」
所
衍

生
分
化
的
「
國
家
權
力
」

。

主
權
國
家
形
成
了

一
個
力
量
(
尤
其
是
武
裝
力
量
)
空
前
集
中
強
大
，
真

有
特
殊
法
律
地
位
的
主
體

。

國
家
獨
佔
了

一
切
的
公
權
力
以
及
武
力
，
因
此
人
民
與
國
家
之
間
沒
有

一
缸
片
立
志
的
對
等
關
係
'
取
而
代
之
的
是
國
家
對
人
民
的
非
對
稱
性
支
配
關
係
。

因
此
如
果
法
律
主
治

的
理
念
近
似
於
公
平
競
爭
的
遊
戲
規
則
，
那
麼
法
治
國
原
則
的
重
點
就
在
於
對
國
家
合
法
暴
力
行
為
的

法
律
節
制
。

弔
詭
的
是
，

一
方
面
主
權
者
當
然
地
、
排
他
地
擁
有
實
證
法
律
的
制
定
權
，
另

一
方
面
，
卻
又
希



哩三，

望
法
律
能
夠
節
制
國
家
權
力
的
使
用

。

這
在
現
實
的
條
件
下
顯
然
相
當
困
難

。

因
此
法
治
國
概
念
反
而

特
別
需
要
有
「
人
民
對
抗
國
家
」
的
人
權
觀
念
以
及
保
障
弱
勢
者
的
實
質
正
義
(
社
會
正
義
)
理
念
作

為
輔
助
。

人
民
對
抗
國
家
的
人
權
觀
念
，
其
實
是
與
法
律
主
治
相
當
不
同
的
思
想

。

後
者
是
以
司
法
程

序
正
義
來
保
護
固
有
自
由

。

前
者
卻
是
以
天
賦
人
權
來
協
助
弱
小
人
民
對
抗
強
大
國
家
。
如
果
從
人
民

的
權
益
保
障
角
度
來
看
，
我
們
當
然
希
望
國
家
與
人
民
的
地
位
與
實
力
相
當
，
因
此
只
要
能
夠
透
過
古

典
的
法
律
主
治
理
念
來
保
障
程
序
的
公
平
，
就
可
以
同
時
保
障
人
民
的
自
由

。

但
是
這
種
願
望
是
注
定

要
落
空
的
。

為
什
麼
?
至
少
有
兩
個
理
由

。

第
一
，
在
近
代
主
權
國
家
與
民
族
國
家
建
立
的
過
程
裡
'
國
家
已
經
確
定
地
形
成
了

一
個
力
量
超

強
的
組
織
體

。

我
們
再
也
不
可
能
希
望
國
家
退
回
到
近
代
早
期
的
那
種
零
散
、
悠
閒
的
最
低
限
度
公
共

服
務
國
家
。

因
此

一
個
實
力
強
大
的
國
家
已
經
無
可
回
復

。

第
二
，
資
本
主
義
快
速
發
展
造
成
社
會
經

濟
力
的
極
度
不
平
均
，
因
此
反
而
需
要
國
家
在
「
社
會
正
義
」
的
導
引
下
保
護
弱
勢
者

。

社
會
福
利
國

家
體
制
也
終
究
在
此
等
需
求
下
建
立
了

。

法
治
國
理
念
至
此
，
更
不
得
不
繼
續
往
社
會
法
治
國
的
方
向

發
展
。

社
會
法
治
國
除
了
要
繼
續
防
止
國
家
過
度
干
預
人
民
之
自
由
外
，

又
要
設
法
為
國
家

的
社
會
福

利
任
務
提
供

一
套
法
律
架
構

。

收
放
之
間
，
當
然
又
產
生
了
不
少
取
捨
兩
難
的
新
問
題

。

初
步
暸
解
了
西
方
法
治
理
念
的
演
變
軌
跡
與
基
本
精
神
後
，
我
們
回
頭
來
檢
視
台
灣
自
身
經
驗

。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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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過
往
的
法
治
實
施
經
驗
有

一
個
最
大
的
窘
境

:

我
們
被
迫
在

一
個
世
紀
內
完
成
西
歐
八
個
世
紀
始

完
成
的
法
治
理
性
化
演
變
歷
程

。

這
其
實
是
大
多
數
所
謂
後
進
國
家
的
共
同
處
境
，
但
是
台
灣
更
必
須

在
解
嚴
後
迄
今
短
短
十

二
年
裡
將
法
治
典
範
變
遷
倉
促
地
操
作

一
番
。

從
一
九
九
五
年
大
法
官
宣
告
檢

察
官
羈
押
權
違
憲
，
到
今
年
司
改
會
的
刑
事
訴
訟
制
度
改
革
計

畫
，
乃
至
最
近
將
夜
間
偵
訊
筆
錄
證
據

排
除
，
都
像
是
法
律
主
治
原
則
的
入
門
演
練

。

在
法
治
國
原
則
方
面
，
也
是
在
最
近
十
年
裡
大
法
官
才

在
法
律
保
留
、
傳
統
特
別
權
力
關
係
之
司
法
保
障

、

平
等
原
則
等
各
方
面
發
揮
積
極
的
作
為

。

新
近
的

緊
急
命
令
或
國
代
延
任
爭
議
，
又
形
成
了

一
波
對
法
治
國
原
則
的
嶄
新
挑
戰

。

至
於
社
會
福
利
國
的
法

制
規
劃
'
更
是
九
零
年
代
的
發
展
，
大
法
官
也
是
在
今
年
才
透
過
解
釋
肯
定
全
民
健
保
強
制
納
保
並
不

單
逼
宮
思
。這

種
時
間
資
源
的
極
度
壓
縮
或
匿
乏
，
當
然
會
造
成
許
多
問
題

。

首
先
是
經
驗
的
不
足

。

法
律
制

度
這
種
高
度
倚
賴
實
踐
智
慧
(
可52
舌
。

一

百
-
E
O
D
C
O
)
的
領
域
，
原
本
就
需
要
大
量
的
經
驗
累
積
以

做
為
解
決
問
題
的
參
考
。
但
是
在
時
間
短
促
的
壓
力
下
，
我
們
不
但
相
當
缺
少
過
往
的
經
驗
可
供
參

考
，
在
新
問
題
層
出
不
窮
的
狀
況
下
，
根
本
無
法
有
意
義
地
累
積
經
驗

。

因
為
並
不
是
發
生
過
的
事
情

就
會
自
動
成
為
經
驗
，
事
例
必
須
透
過
回
顧

、

整
理
、

分
析
等
工
作
之
後
，
才
能
成
為
有
意
義
的
資

料
。

但
是
在
時
間
壓
力
下
，
我
們
往
往
忙
於

「
遺
忘
」
而
缺
少
累
積
，
自
然
更
談
不
上
深
刻
的
反
省

。



九
七
修
憲
惡
果
浮
現
而
竟
無
人
聞
問
，
即
為
著
例

。

其
次
，
西
方
的
法
治
典
範
之
所
以
會
經
歷
多
次
的
變
遷
，
是
因
為
不
同
的
法
治
典
範
分
別
對
應
於

相
異
的
社
會
經
濟
或
政
治
需
求

。

但
是
台
灣
卻
出
現
了

「
異
質
問
題
的
同
時
交
疊

」
現
象
，
應
該
以
法

律
主
治
精
神
來
解
決
的
問
題
，
與
屬
於
法
治
國
或
社
會
法
治
國
的
問
題
交
疊
出
現
，
因
此
到
底
要
以
何

種
態
度
來
看
待
我
們
的
法
律
制
度
，
顯
的
莫
衷

一
是
無
所
適
從
。

再
加
上

一
種
扭
曲
的
本
土
化
或
因
地

制
宜
論
述
攪
和
其
中
，
反
而
使
得
比
較
精
緻
貫
通
的
制
度
論
述
難
以
立
足
，
處
處
充
滿
了
缺
乏
原
則
，

遷
就
現
實
政
經
力
量
的
機
會
主
義
方
案
，
當
然
使
得
法
律
越
來
越
像
是
強
勢
者
欺
壓
弱
勢
者
的
不
公
平

遊
戲
規
則
。

而
人
民

一
旦
廣
泛
失
去
了
對
於
法
律
正
當
權
威
性
的
尊
重
，
那
麼
違
法
與
否
也
就
成
了
機

會
成
本
的
考
量
而
已

。

政
府
舉
債
法
定
上
限
的
任
意
修
改
或
者
總
統

一
語
即
可
調
降
銀
行
營
業
稅
，
就

是
典
型
的
壞
榜
樣

。

第
三
，
更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西
方
社
會
對
於
新
法
治
典
範
之
需
求
業
已
出
現

。

有
大
量
的
文
獻
從

不
同
的
角
度
或
立
場
來
討
論
法
治
理
念
應
如
何
因
應
所
謂
後
現
代
之
社
會
境
況

。

而
台
灣
在
現
代
性
尚

未
完
成
之
時
也

一
併
出
現
了
此
等
挑
戰

。

那
麼
這
是
何
種
挑
戰
呢
?
我
們
可
以
說
:
民
族
國
家
面
對
的

是
「
能
力
不
足
」
的
問
題
，
因
此
需
要
在
「
知
識
就
是
力
量
」
的
基
礎
上
，
建
立
強
有
力
的
「
領
導

」

政
府
。

但
是
當
前
國
家
面
對
的
是
「
複
雜
性
(
風
險
、
不
確
定
性
)
過
高

」
的
問
題
，
因
此
需
要
在
對

違
心
冶
拍
制
問
l

入
岫
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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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訊
息
」
的
妥
當
掌
握
處
理
上
，
發
展
具
有
「
調
控

2
5
2
5
個
)
」
機
制
的
制
度。

以
這
次
的
九

二
一
地
震
為
例
，
固
然
有
緊
急
命
令
的
憲
法
性
質
或
是
政
府
提
高
救
災
補
助
金
額
是

否
合
法
等
傳
統
法
治
問
題
，
但
更
困
難
棘
手
的
卻
是
諸
如
房
屋
全
倒
半
倒
的
認
定
;
防
堵
重
建
工
程
的

黑
道
介
入
;
斷
層
帶
是
否
應
全
面
禁
建
;
或
是
否
應
由
國
家
介
入
建
立
全
面
的
地
震
保
險
等
問
題

。

高

度
而
又
不
可
消
除
的
複
雜
性
，
成
為

一
個
全
新
的
問
題
領
域
，
這
對
於
建
立
於
邏
輯
性
的
構
成
要
件
該

當
，
直
線
式
的
因
果
關
係
，
或
目
的

/

手
段
的
工
具
理
性
思
維
的
法
律
制
度
而
言
，
形
成
了

一
個
空
前

沈
重
的
負
擔

。

我
們
該
如
何
幾
乎
是
「
四
位
一
體
」
地
，
一
方
面
繼
續
落
實
前

三
種
法
治
理
念
，
另
一

方
面
同
時
發
展
新
的
法
治
理
念
以
因
應
需
求
，
注
定
成
為
新
世
紀
台
灣
法
治
建
設
的
重
點
任
務

。

在
其
體
的
建
議
方
面
，
筆
者
認
為
首
要
之
務
仍
然
是
林
毓
生
院
士
所
提
到
過
的
健
全
憲
政
體
制

。

憲
政
體
制
或
憲
政
主
義
雖
然
是
典
型
的
現
代
性
產
物
，
似
乎
已
經
漸
漸
有
「
過
時
」
的
趨
勢
，
但
是
筆

者
認
為
不
只
是
在
台
灣
，
在
全
球
任
何

一
個
主
權
國
裡
'
透
過
憲
政
制
度
來
馴
服
國
家
這
隻
大
怪
獸
，

仍
然
是
一
切
嶄
新
發
展
不
可
或
缺
的
必
要
條
件

。

如
果
放
在
新
興
民
主
國
家
的
脈
絡
下
考
察
，
我
們
可

以
發
現
，
雖
然
民
粹
式
強
人
領
導
可
以
有

一
時
的
績
效
，
但
是
若
缺
少
穩
定
憲
政
體
制
的
運
作
規
則
，

不
但
政
治
權
力
移
轉
的
動
盪
容
易
抵
銷
發
展
的
成
果
，
國
家
以
及
其
他
社
會
部
門
也
可
能
沈
溺
或
羈
絆

在
固
有
的
運
作
規
則
下
，
而
產
生
不
了
自
我
更
新
的
動
能

。

台
灣
的
民
間
始
終
有
不
少
自
我
發
展
的
能



主葛

量
，
但
是
惡
質
的
憲
政
體
制
卻
大
大
侷
限
了
創
新
發
展
的
可
能
性

。

其
次
，
在
憲
政
主
義
的
導
引
下
，
台
灣
應
致
力
於
社
會
權
力
的
均
衡
化
與
民

主
化
。

新
興
民
主
國

家
的
經
驗
顯
示
，
往
往
導
致
人
權
侵
犯
法
治
不
彰
的
並
不
是
單
純
地
來
自
於
政
府
公
權
力
部
門
，
而
是

各
類
彼
此
糾
葛
纏
繞
的
利
益
團
體
，
利
用
其
強
大
的
社
會
力
來
主
導
公
共
決
策
，
甚
至
不
情
以
扭
曲
法

令
的
方
式
來
競
逐
或
交
換
利
益

。

我
們
通
常
所
謂
的
黑
金
政
治
或
黑
道
與
白
道
的
掛
勾
，
都
可
說
是
此

一
現
象
的
描
述
。

因
此
權
力
的
民
主
化
，
絕
對
不
只
是
民
主
投
票
機
制
而
己
，
更
包
含
有
社
會
權
力
在

法
治
原
則
下
的
均
衡
分
配

。

近
年
來
台
灣
在
這
方
面
可
說
迅
速
惡
化
，
在
各
種
法
令
的
表
象
規
範
下
，

決
策
官
員
、
民
意
代
表
，
乃
至
於
公
務
及
司
法
人
員
等
，
竟
然
紛
紛
臣
服
於
利
益
團
體
之
掠
奪
邏
輯

下
，
執
法
的
公
平
與
決
策
的
公
共
性
早
已
不
見
蹤
影

。

由
新
近
的
台
肥
案
到
去
年
的
國
民
們
卡
幾
乎
強

行
闖
關
成
功
，
也
只
不
過
是
比
較
有
名
的
兩
個
實
例

。

第
三
，
在
高
複
雜
性
的
新
社
會
條
件
挑
戰
下
，
我
們
再
也
不
能
寄
望
於
國
家
「
能
力
」
的
擴
張
方

案
來
面
對
問
題
。

由
地
震
的
經
驗
可
知
，
我
們
並
不
是
缺
少
人
力
財
力
或
權
力
，
而
是
缺
乏
對
於
資
訊

敏
銳
反
應
，
有
效
掌
握
處
理
的
機
制

。

因
此
集
權
可
能
不
如
分
權
，
掌
控
可
能
不
如
調
控

。

因
此
透
過

法
律
規
劃
來
分
配
分
散
權
力
、
責
任
、
風
險
與
信
賴
，
可
能
才
是
未
來
要
走
的
大
方
向

。

最
後
筆
者
還
要
強
調

一
個
常
被
忽
略
的
重
點

。

不
論
是
何
種
典
範
的
法
治
，
都
是
在
應
然
的
領
域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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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進
行
法
規
範
客
觀
性
的
探
討

。

因
此
除
非
我
們
承
認
在
憲
政
主
義
法
治
精
神
之
下
，
對
於
重
大
的
法

律
問
題
都
有
客
觀
的
是
非
對
錯
可

言
，
否
則
談
法
治
其
實
是
毫
無
意
義
的

。

但
是
當
前
有

一
種
危
機
在

於
'
我
們
並
不
是
缺
少
對
於
各
個
問
題
的
答
案

(
因
為
所
有
人
都
覺
得
自
己
有
能
力
對
於
實
踐
領
城
的

問
題
發
表
看
法
)
，
而
是
我
們
不
清
楚

「
如
何
決
定
」
哪

一
個
答
案
才
是
正
確
的
，
乃
至
於
放
棄
了
對

正
確
答
案
的
追
尋
，
而
成
為

一
種
犬
儒
式
的
價
值
相
對
主
義
，
或
者
「
讓
權
力
說
話

」
的
規
範
侍
從
主

義
。

這
兩
種
立
場
其
實
後
果
是

一
樣
的
，
因
為
不
知
如
何
判
斷
正
確
答
案
的
主
張
，
就
根
本
不
是
個
主

張
。

而
權
力
原
本
就
無
視
於
規
範
的
對
錯

一
直
說
個
不
停
。

如
果
重
大
爭
議
問
題
，
不
論
是
代
理
孕
母

還
是
真
耶
穌
會
信
徒
的
權
利
範
圍
，
都
不
是
靠
說
理
而
是

靠
權
力
來
解
決
，
那
麼
我
們
有
的
當
然
不
是

法
治
而
是
政
治

。

而
政
治
總
是
供
過
於
求

。

如
果
霍
布
斯
再
世
，
看
到
台
灣
這
個

喜
歡
在
議
會
和
球
場
上
打
群
架
的
民
族
，
可
能
分
外
覺
得
他

的
巨
靈
論
是
對
的
，
而
且
應
該
優
先
訂
定
打
群
架
的
遊
戲
規
則

。

然
而
世
界
已
經
不
再
如
此
單
純
，
遊

戲
規
則
的
公
平
與
暴
力
的
節
制
固
然
重
要
，
但
是
已
經
不
敷
使
用

。

能
夠
在
拳
頭
與
混
亂
之
外
，
看
到

議
場
與
球
場
的
共
通
之
處
，
恐
怕
才
是
拓
深
台
灣
法
治
新
典
範
的
契
機

。


